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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的更新 

 

本公告由隆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所界定）及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所發出的通函（「該通函」）和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二零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所發出之公告。除另有界定

者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有相同涵義。 

 

按此前所披露，買方及賣方仍未對所有於草擬的完成賬目內關於出售事項的質疑項目達成共識，並同

意共同委任獨立會計師以決定該完成賬目須作出哪些調整。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訂約方已共同

委任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為此事之獨立會計師。 

 

當最終的完成賬目決定後，本公司將會作出進一步的公告。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隆成集團 ( 控股 ) 有限公司 

主席 

黃英源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英源先生、黃琛凱先生、陳俊傑先生及黎健聰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麥光耀先生、葉建新先生及陳世峰先生。 

 
* 僅供識別 


